
113.01 中文 

提前終止勞務契約切結書 

一
、
船
員
資
料 

姓名  

國籍  

護照號碼  

聯絡方式 

(至少填寫 2項

以上) 

電話號碼(含國碼)： 

What’s App(含國碼)： 

FB(附上截圖)： 

其他： 

二
、
經
營
者 

    

資
料 

姓名  

電話  

僱用漁船 船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T   -          )  

三、提出終止契約者 □經營者 □船員 左邊選項不同意見者 

說明(無意見免填) 

四、終止契約原因 □經營者經營考量 

□船員私人因素 

□船員因受傷或生病無法工作 

□轉僱他船，至何船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其他因素，須敘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經營者 □船員 

五、薪資結清 □已結清 

□未結清 

未結清金額如何給付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何時給付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經營者 □船員 

六、返程交通費 □經營者負擔□船員負擔 

□其他分擔比例，須敘明：________________ 

□經營者 □船員 

七、船員補充事項 □無 

□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本切結書須在解僱船員返回母國搭機前、轉僱船員完成報備解僱前，將切結書送交漁業署備

查。 

船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經營者簽名(授權船長)：________________ 

協助翻譯人員：________________ 仲介公司：________________ 

簽署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_____月 ________________日 

  



113.01 中文 

備註： 

1. 本切結書1式2份，1份交與船員，1份由雇主留存。 

2. 本切結書約定切結事項不得做不利於船員之變更。 

3. 如雇主或仲介機構有未依契約給付工資或損害其勞動權益等情事，漁業

署將於受理後查處。 

4. 檢舉電話： 

(1)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：1955 

海外撥打：+886-2-8073-3141 

(2) 桃園移工機場服務站：03-3989002 

(3) 高雄移工機場服務站：07-8036804 

5. 本切結書如有偽造或填寫不實者，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核處。 

6. 聯絡方式需填具電話號碼、Whats APP、FB(名字及截圖畫面)或其他聯絡

方式等資訊，至少填寫2項。 

7. 切結書繳交漁業署方式： 

(1)傳真電話：07-8156735或 07-8153608 

(2)電子信箱：sfa001@ms1.fa.gov.tw 

(3)郵寄地址：80672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1號（漁業人力組外籍人力科） 

 



 
113.1.24 

遠洋漁船外籍船員提前解約離船處理流程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1.依現行漁船作業，契約期滿者原則會隨船進港後安排搭機返回母國。亦即，若契約期滿漁船仍在海上依「經營者與境
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勞務契約」第1條第3項契約期限自動順延至本航次作業結束。 

2.為維護航行安全，於海上作業需委託他船搭載船員進港(搭客)時，除非發生緊急事件，否則不得超過搭載船最高安全人

數上限。 

作業漁船

海上轉僱 他船進港(搭客) 搭原僱用船進港
原僱用船
已在港

經營者應請通譯
依切結書內容向
船員說明並確認
後於雙語切結書

上簽名 

抵港後，結算薪
資並安排返國事

宜 

經營者向本署提
交切結書 

經營者向地方政
府辦理解僱相關

事宜 

向本署監控中心
通報海上會船轉

船員 

經營者應請通
譯依切結書內
容向船員說明
並確認後於雙
語切結書上簽

名 

抵港後，結算薪
資並安排返國事

宜 

經營者向本署提
交切結書 

經營者向地方政
府辦理解僱相關

事宜 

向本署申請海上
轉船許可(搭客) 

會船，由受委託
船搭載接駁船員

進港 
 

向本署監控中
心通報海上會
船轉船員 

經營者應請通
譯依切結書內
容向船員說明
並確認後於雙
語切結書上簽

名 

經營者向本署提

交切結書 

原受僱船向地方
政府辦理解僱相

關事宜 
 

受轉僱船向地方
政府辦理僱用相

關事宜 
 

向本署申請海上
轉船許可(搭客) 

原受僱船結算薪
資 

經營者應請通譯依切
結書內容向船員說明
並確認後於雙語切結

書上簽名

原船在港解僱 轉僱至他船

結算薪資
並安排返
國事宜 

經營者向
本署提交
切結書 

經營者向
地方政府
辦理解僱
相關事宜 

原受僱船
結算薪資 

經營者向
本署提交
切結書 

原受僱船
向地方政
府辦理解
僱相關事

宜 

受轉僱船
向地方政
府辦理僱
用相關事

宜 
 


